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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交城市〔2023〕16 号
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
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 

各区县交通运输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建设局，文昌湖区城乡建设

局，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：

现将《淄博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方案要求，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，确保新

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顺畅有序推进，促进行业绿色、

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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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应用
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

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 号）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

交通运输厅《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和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

（鲁建财〔2022〕28 号）和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22〕

5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我市新能源出租汽车的推广应用，构建绿

色发展交通体系，结合我市出租车行业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

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扎实推进我市减碳降碳十大

行动，坚持以政府引导激发市场自有活力，以政府配套政策为支

撑，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，鼓励将油气双燃料（含油改

气）出租车提前置换为纯电动汽车。到 2025 年底，出租车新能

源车新增和更新比例达到 80%以上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淄博市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应用专班，组织推动新能源

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，统筹协调有关重大问题，指导监督各单

位开展工作，对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市交通运

输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，局属相关单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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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室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

输局城市交通科，负责领导专班日常工作，做好新能源巡游出租

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确定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车型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

应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，

电池容量符合国家规定标准，电磁辐射符合国家安全标准，有漏

电保护、碰撞自动断电装置，满足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实际运营

需求，综合工况续驶里程≥400 千米，轴距≥2650 毫米。

（二）确定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投放比例。更新车辆应

为初次登记挂牌的七座及以下乘用车辆。巡游出租车更新车辆中，

纯电动汽车投放比例不低于 80%，CNG清洁能源和插电式混合

动力车投放比例不高于 20%。根据巡游出租车更新工作进展情况，

适时采取公开摇号、电脑派位等方式，确定巡游出租汽车更新车

型数量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完善新能源汽车提前更新奖励政策。制定《新能源巡

游出租汽车奖励政策实施细则》（见附件），对提前更新为纯电动

巡游出租汽车给予 1500 元／月奖励，每辆车奖励最高不超过 3

万元；更新奖励的同时给予纯电动巡游出租汽车运营补贴，每月

500 元/车；鼓励更新无障碍电动出租车，享受一次性提前更新奖

励资金的同时，给予纯电动无障碍巡游出租车运营补贴，每月

1600 元/车。以上奖补资金将按照上级有关政策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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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确定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。根据《关于调整

客运出租汽车运价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淄发改价格〔2021〕57

号）规定，新能源车辆按照豪华车型运价标准执行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,明确责任分工。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

应用工作是构建绿色发展交通体系的重要举措,各相关单位要统

一思想认识,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,加强组织领导,

强化责任、明确分工、细化措施,确保各项工作圆满完成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相关单位要从国家、

省市政策层面，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、新能源汽车发展趋

势等方面全面引导，加强推广应用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工作的政

策宣传，认真解答各类疑问，努力营造加快新能源出租汽车推广

应用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机制,落实责任目标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统

筹谋划,综合协调,突出重点,全力推进。专班将定期对各单位工作

开展情况进行督导考核,对工作推进不力、逾期完不成目标任务

的,按照相关规定予以通报。

本方案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

 

附件：1.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励政策实施细则

2.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补资金申报表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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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励政策实施细则

 

一、政策名称

纯电动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电动出租车）提前更

新奖励和运营补贴（以下统称奖补资金）。

二、政策内容

依据财政部、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

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 号）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

交通运输厅《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和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

（鲁建财〔2022〕28 号）和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发〔2022〕

5 号），对提前更新为电动出租车予以奖励，给予正常营运的电

动出租车运营补贴。

三、政策惠及范围或对象、奖励政策评估标准

（一）政策惠及范围及对象。在淄博市正常运营的电动巡游

出租汽车的车主。运营车辆应为初次登记注册的电动汽车，转移

或变更登记的不享受奖励政策。

（二）新能源汽车车辆技术标准。更新的新能源巡游出租汽

车车辆为纯电动汽车，悬挂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，车辆纳入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，综合工况续

驶里程≥400 千米，轴距≥2650 毫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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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奖励政策评估标准。一是根据道路运输证注册日期和

84 个月的运营周期，测算提前更新的月数，按照 1500 元/月的标

准给予奖励，不足一个月的，按实际天数计算奖励金额，最高不

超过 3 万元；二是给予正常营运的电动出租车运营补贴，每月

500 元/车；三是更新无障碍电动出租车的，按照提前更新月数，

给予一次性提前更新奖励，同时，给予无障碍电动出租车运营补

贴，每月 1600 元/车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为便于业务集中办理，奖补资金按年度发放，由车辆所在出

租汽车企业负责统一申报，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

电动出租车奖补资金审核发放工作，中心城区电动出租车奖补资

金审核发放工作由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具体负责。各单位要

严格按照流程办理奖补资金的申报、审核和发放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企业申报。由出租汽车企业负责本企业提前更新和营

运车辆奖补资金申报工作，并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以

下所需材料：

1.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补资金申报表；

2.车主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车主原车辆机动车行驶证、道路运输证复印件、车辆报废

或转移登记凭证；

4.电动出租车机动车登记证书、机动车行驶证、道路运输证

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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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材料审核。各区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辖区内出租汽

车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将申请奖补资金的信息在单

位官方网站公示确认无异议后，将相关材料提交市级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进行复核。申报材料复核无问题后提报市财政部门。

（三）资金发放。市财政部门审核后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

关规定拨付资金组织发放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做好发放工作。各区县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实施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励政策是我

市推动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重要举措，要统一思

想认识,强化责任意识，切实做好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补资金

发放工作。

（二）认真审核把关，确保工作准确无误。各区县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要对企业提报的材料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，保证每位车

主的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在单位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确保资金发放

工作公开、透明。

（三）严肃发放纪律，保障资金安全高效。新能源巡游出租

汽车奖补资金应当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形式挤占、挪用、截留，

任何人和单位不得虚报、套取更新奖励资金，对有违反以上规定

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查实，将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

任。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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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补资金申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申报企业 （盖章）

申请人 车号

申请事项 提前更新奖励□ 运营补贴□

奖补生效时间 年 月 日起至   年 月 日

申报金额 申报额度： 审核额度：

企业意见

（盖章）  年    月   日

区（县）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  年    月   日

市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  年    月   日



 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

 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1 日印发     


